关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投资协议或类似文件
（样例信息）

1、 投标、并购、合资、合作等项目，投资主体应提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投资协议或类似文件。

2、 项目实施前无法取得上述协议或类似文件的，投资主体作出合理、充分的说明后可以不提供本项附件。比如：某项目的内容是投资主体A在境外设立全资子公司a，不涉及对外签署合作协议。投资主体A在申报材料中对该情况作出合理、充分的说明后，可以不提供本项附件。

3、 本项附件应提供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或本人签名）。

